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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

合力推动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局有限公司，市供电公司：

为加快构建我市经济社会与能源发展新格局，统筹地区能源与电网高质量转型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提高电网本质安全，结合我市能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实际需要，在《牡丹江市进一步推动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加强协作合力推动我市电网发展建设有关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电网发展规划引领

电网发展要有效衔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电网规划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各县（市）区要将电网规划建设相关内容纳入本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确保电网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衔接、同步实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及相关部门要及时充分共享各类规划成果,结合供电企业电网规划，控制和保障变电站站址及电力线路廊道资源预留和用地需求，在规划和审核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时，要结合供电企业意见，依法规划电力廊道。确需调整电力设施用地控制规划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在电网建设项目用地和已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电力廊道区域内,需严格管控新建建筑物、构筑物。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中未考虑电网建设用地的,根据电网建设需要,具备条件的要对原规划作适当调整。对于无法采取绕行等措施通过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省级及以上重点输电线路工程,符合占用条件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合理解决电力廊道问题。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交通局、市林草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县（市）区政府、各林业局有限公司、市供电公司。以下各项工作任务均需各县（市）区政府、各林业局有限公司、市供电公司不再列出〕

二、提升电网项目审批效能

各有关部门要锚定建设全国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进一步加大对电网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对电网项目规划、建设相关要求和审批标准试行一次性告知；清理非必要前置条件、规范和简化电网项目建设审批流程,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畅通电网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实行领办帮办代办。

（一）用电项目与配套电网建设

加强电气化铁路、重点企业、电源项目等重要基础设施、产业、能源项目配套供电和送出工程的前期统筹协调，力争电网配套工程与项目本体工程同步核准、同步开工、同步竣工。

精简优化小微企业配套电网工程审批流程。低压电力线路工程审批实行容缺受理,对满足“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条件的企业低压电力工程接入免行政审批,对低压小微企业电力接入工程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对供电长度不大于500米的电力线性接入工程、用地红线内配套电力工程实施规划许可豁免，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小微企业配套电网工程穿、跨越公路按照交通运输部门权限内穿、跨越管理办法执行。

抓好常规电网项目可研阶段论证工作。各相关部门应提早介入，严格把关，协助供电企业对电网项目变电站及线路选址可行方案的选定，并给出书面原则性意见。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林草局、市水务局、市文体广旅局、市国动办〕

（二）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对于使用依法批准为建设用地进行建设的电网项目，不再办理用地预审。对于使用依法批准为建设用地、能耗低、环境和居民生活影响较小的11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工程，无需办理选址意见书。对于变电站内工程、地下电缆工程或不改变原线路路径的改造工程，无需办理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输电线路走廊（包括水泥杆、塔基、电缆沟道、风亭及环控等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可不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对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者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等)且权属无争议的变电站,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原址改扩建电网工程,进一步优化程序,按照“承诺制”要求不再以用地预审或土地权属证明作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前置要件。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三）土地征转和供应

线路杆塔基础电力设施用地试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对于重点电网工程项目，由供电企业一次性缴纳相关费用，所在地县（市）区政府应全力配合完成土地征转。对于新建变电站工程,符合划拨要求的,可按照划拨方式供应土地。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四)压覆矿产调查评估

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要及时受理电力工程矿产压覆查询申请，及时对占地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分别和矿业产权设置情况提供查询服务，明确需开展评估论证的压覆矿产。经评估论证可作不压覆处理的,政府财政出资勘查项目由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出具处理意见。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五)环境影响评价

对于省级审批权限的电网项目,政企配合全力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沟通协调工作。对于市级及以下审批权限的电网项目,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110千伏电压等级项目,享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简化流程，开辟“绿色通道”;项目建设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后发生变动,但变动内容不属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不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110千伏以下电压等级项目不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已批建变电站内仅增加母线、出线间隔,且不产生新污染源的项目,不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在原有变电站内新扩建电力设备及建筑物、构筑物,且不产生新污染源的电网工程,在未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前提下，不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六)水土保持方案和防洪评价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受理水土保持方案全部申请材料后,应尽快组织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技术评审,水土保持方案需于项目开工建设前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对防洪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审,指导建设和报告编制单位报告修改完善工作，确保防洪评价报告按规定于开工建设前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七)用林许可

电网工程在办理林地审批手续时,为简化程序可以不需提供占用林地、林木补偿协议或其他补偿证明材料。其中,涉及征占、跨越重点国有林区林地、各层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感区的输变电工程,各级政府、属地林业局有限公司要主动协调、督促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办结时限，为电网工程林地审批做好服务。对于事权属国家林草局、由省林草局办理用地、林木采伐审批手续的国有林区林地，林区权属企业应按规定配合用地单位做好用地、林木采伐等相关手续的办理。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林草局、各属地林业局〕

(八)跨越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行政许可

相关主管部门收到满足要求的安全评价报告后,应与工程建设单位协商约定，尽快组织现场勘察,协调省交通运输厅办理跨越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行政许可决定书。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九)消防验收备案

地区枢纽变电站或电压等级为330千伏及以上的变电站为特殊工程,属于消防验收项目；其他变电站建设工程,属于消防验收备案项目。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电网项目所在地市和县（市）区级政府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对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确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供电企业要全力配合并出资完成。不需征地动迁或移民安置的输变电工程,使用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且能耗低、对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影响小的11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工程,110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站内工程、地下电缆工程或不改变原线路路径的改造工程,可采取简易程序或不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责任单位:市委政法委〕

三、做好征地及地上物补偿安置

各县（市）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大电网工程建设协调力度，将电网建设项目纳入重点工程调度和管理,优先落实建设条件,及时完成征地及地上物补偿安置和配套工程建设等工作,在国土空间规划、用地预审和用地计划中要按照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给予优先支持、及时审批,保障电网建设项目用地需要。
对于土地权属无争议但未办理土地权属手续的历史遗留变电站,由有关单位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在协商缴纳合理费用后，简化相关流程，完成变电站土地权属手续办理工作。

对于城区内电力廊道涉及房屋征收、绿化占用、城市道路挖掘等补偿,参照所在地有关标准执行。输电线路工程部分(包括水泥杆、铁塔基础)参照《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用地管理加快电网建设的通知》(黑自然资函〔2018〕46号)规定,对电力线路塔基用地只作一次性经济补偿，各县(市)区政府应负责将补偿相关工作落实至所辖乡镇政府具体执行。各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线路路径占地公告,公告后新种植物或新建、扩建构筑物、建筑物部分,需要砍伐或者拆除的,不予补偿。
建设电网工程在穿越公路、河流、林区、矿区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的,按协议约定不收取跨越费、占用费和道路接口费等。确因在电网工程实施过程中对各类资源构成损害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补偿或由损害单位按照原标准予以修复。
供电企业要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对涉及征林、征地、青苗、拆迁等赔补费用，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足额编制工程专项预算,足额安排项目投资,及时将征地及地上物补偿安置费用作为专项资金划拨至项目所在地政府，其中施工临时用地应按照实际占用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核定补偿费用。项目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按照相关文件标准对地上物(房屋、林木、青苗、大棚等)进行补偿或安置。

电网建设工程相关补偿费用要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发放到被补偿单位及个人,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对因资金未按时到位导致电网建设工程严重受阻的,依法严肃处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或重新公布。
在电网建设工程取得项目核准批复后,县（市）区政府应尽快启动并依法履行土地及地上物征收前期工作程序,政企密切配合开展征地组卷报批工作,协助建设单位尽快取得征地批复。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加大电力设施保护力度

各县（市）区有关部门要会同供电企业,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电力设施的保护。在《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批准建设影响电网建设和电网安全运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临时设施。将加强电网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范围,严厉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和窃电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烧荒、祭祀等可能危害电力设施行为的监督管理。
各县（市）区要组织开展电力线路通道中树木、漂浮物等影响电网建设的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并结合春季及秋冬季树木修剪情况,在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技术指导下统一进行,严禁发生分支点以下重度修剪等毁绿事件。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禁止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林木或高秆植物。

各县（市）区要协助开展“三线搭挂”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加强政企警企联动，严防因“三线搭挂”引发各类安全事故。各相关单位要协同开展隐患治理，督导制定整改计划和应急救援预案，将“三线”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加强违建线路行政监管和执法，加快违规搭挂线缆设施清理整治。对于无合同违规搭挂：供电企业履行告知义务（书面通知产权单位限期清理），逾期未清理的，联合当地电力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开展执法清理，留存执法记录及证据。对于有合同但安全不达标：由当地电力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组织搭挂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如调整搭挂位置、增设绝缘防护），明确整改时限，同步修订安全协议，补充安全责任条款。对于合同到期搭挂：原则上不再续签，由供电企业提前30日通知产权单位清理；特殊情况需保留的，须签订新协议并强化安全管控。

各县（市）区要指导农户科学回收废弃塑料薄膜、惊鸟带等材料,重点加强对农业无人机活动的管理。工程建设可能影响地下电力设施和市政管网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要会同施工单位与设施权属单位共同制定地下设施保护方案,明确措施方法,避免野蛮施工造成管网事故。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应急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文体广旅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五、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

各县（市）区要构建政企联动机制,将电力保供、电网故障抢修纳入政府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确保优先恢复民生用电。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协同供电企业加强线路通道清障、车辆通道抢修、配电站优先排水、应急通信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供电企业要按照重要电力用户等级督促用户完善供电电源、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及运行管理制度。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在各自领域内共同做好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安全的指导和管理工作。
〔责任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六、夯实电力建设基础

各县（市）区在城市更新改造建设过程中,要统筹电网建设协同发展,依据电网规划,优先完成电力廊道及变电站站址的预留工作;供电企业要按照能早尽早的原则,提前开展电网工程前期工作,固化电力廊道及变电站站址需求。
各县（市）区有关部门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已确定的电力廊道保护,严厉惩治非法索要高价、抢栽、抢建、抢种等阻工行为。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七、筑牢保障措施

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协调机制效能，持续强化市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作用，定期召开市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例会,专题研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并按需及时收集、反馈和协调解决电网发展建设面临的难题。

各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同步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明确电网项目审批责任及时限,积极破解电网项目建设中存在问题。同时,加强政企合作,建立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新闻宣传,防控舆情风险,与日常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确保电网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若国家、省、市各级社会发展和电网建设层面环境、相关政策及面临形势持续变化，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相关要求根据最新政策变化及形势进行修编，同步更新专班成员名单。

附件
牡丹江市电网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
组    长：黄士伟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 组 长：王  涛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
          杨  君  国网牡丹江供电公司总经理
成    员：韩  冰  绥芬河市政府副市长
          周  浩  宁安市委常委、副市长
          韩雨昊  海林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明伟  穆棱市委常委、副市长
          戴冠宇  东宁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志宏  林口县委常委、副县长
          杜宇明  东安区委常委、副区长
          郭  峰  西安区委常委、副区长
          赵双美  阳明区委常委、副区长
          周渤翔  爱民区委常委、副区长
          艾  磊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刘春丹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洪成志  市工信局副局长
          王建华  市公安局一级高级警长
蒋  昆  市应急局副局长
          王  巍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卜  岚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焦旭东  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
          王令军  市林草局副局长
          张传义  市交通局副局长
          王  飞  市水务局副局长
              孙  伟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二级调研员        

王剑宇  市住建局副局长

          王海龙  市国动办副主任


          尚  海  穆棱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利波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东海  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廷广  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志勇  八面通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贾垂青  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东  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永才  东京城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市发改委，办公室主任由市发改委主任与电力公司总经理共同兼任，承担专班日常事务工作，传达领导小组工作安排。


